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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前　　言

　　本标准代替ＳＮ／Ｔ２８２９—２０１１《食品接触材料　金属材料　食品模拟物中重金属含量的测定　电

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ＳＮ／Ｔ２５９７—２０１０《食品接触材料　高分子材料　铅、镉、铬、砷、锑、锗迁

移量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法》和ＳＮ／Ｔ２５９４—２０１０《食品接触材料　软木塞中铅、

镉、铬、砷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中砷、镉、铬、镍、铅、锑和锌迁移量及纸制品和软木塞中

砷、镉、铬、铅元素含量的测定。

本标准与ＳＮ／Ｔ２８２９—２０１１、ＳＮ／Ｔ２５９７—２０１０和ＳＮ／Ｔ２５９４—２０１０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标准名称修改为“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　砷、镉、铬、铅的测定和砷、镉、

铬、镍、铅、锑、锌迁移量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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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　砷、镉、铬、铅的测

定和砷、镉、铬、镍、铅、锑、锌迁移量的测定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在食品模拟物中浸泡后砷、镉、铬、镍、铅、锑和锌迁移量测定的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和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规定了纸制品和软木塞中砷、镉、铬、铅元素

测定的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本标准适用于各类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中砷、镉、铬、镍、铅、锑、锌迁移量的测定，以及纸制品和软

木塞中砷、镉、铬、铅的测定。

第一部分　砷、镉、铬、铅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２　原理

纸制品及软木塞经粉碎后采用硝酸进行消解，所得溶液经水稀释定容后，经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

仪测定，与标准系列比较定量。

３　试剂和材料

除非另有说明，本方法所用试剂均为优级纯，水为ＧＢ／Ｔ６６８２规定的一级水。

３．１　试剂

３．１．１　硝酸（ＨＮＯ３）。

３．１．２　氩气（Ａｒ）：纯度≥９９．９９％，或液氩。

３．１．３　氦气（Ｈｅ）：纯度≥９９．９９５％。

３．２　试剂配制

硝酸溶液（５＋９５）：量取５０ｍＬ硝酸，缓慢加入９５０ｍＬ水中，混匀。

３．３　标准品

３．３．１　元素标准储备液（１０００ｍｇ／Ｌ或１００ｍｇ／Ｌ）：砷、镉、铬、铅采用经国家认证并授予标准物质证书

的单元素或多元素标准储备液。

３．３．２　内标元素储备液（１０００ｍｇ／Ｌ或１００ｍｇ／Ｌ）：钪、锗、铟、铑、铼、铋等采用经国家认证并授予标准

物质证书的单元素或多元素标准储备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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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标准溶液配制

３．４．１　混合标准系列溶液：准确吸取适量单元素标准储备液或多元素混合标准储备液，用硝酸溶液

（５＋９５）逐级稀释配成混合标准系列溶液，各元素浓度可参考表１。混合标准系列溶液配制后转移至洁

净聚乙烯瓶中保存。

注：可根据仪器的灵敏度、线性范围以及样液中各元素实际含量确定标准系列溶液中该元素的浓度和范围。

表１　混合标准系列溶液

序号 元素
标准系列浓度／（μｇ／Ｌ）

系列１ 系列２ 系列３ 系列４ 系列５ 系列６

１ Ａｓ ０ ０．２００ １．００ ５．００ １０．０ ２０．０

２ Ｃｄ ０ ０．０２００ ０．１００ ０．５００ １．００ ２．００

３ Ｃｒ ０ ０．５００ １．００ ５．００ １０．０ ２０．０

４ Ｐｂ ０ ０．５００ ２．００ １０．０ ２０．０ ５０．０

３．４．２　内标使用液（１ｍｇ／Ｌ）：取适量内标单元素储备液或内标多元素储备液，用硝酸溶液（５＋９５）配制

成合适浓度的多元素内标使用液。

注：内标溶液可在配制混合标准系列溶液和待测样品溶液中手动定量加入，亦可由仪器在线加入。若样品进样量

与内标进样量为２０∶１时，内标浓度建议配制为１ｍｇ／Ｌ～２ｍｇ／Ｌ；若样品进样量与内标进样量为１∶１时，内

标浓度建议配制为５０μｇ／Ｌ～１００μｇ／Ｌ。

３．４．３　仪器调谐使用液：依据仪器操作说明要求，取适量仪器调谐储备液，用硝酸溶液（５＋９５）配制成

合适浓度的调谐溶液。

４　仪器和设备

注：所有玻璃器皿及聚四氟乙烯消解内罐均需用硝酸溶液（１＋５）浸泡过夜，用超纯水冲洗干净备用。

４．１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ＩＣＰＭＳ）。

４．２　分析天平：感量为０．１ｍｇ。

４．３　微波消解仪：配有聚四氟乙烯消解内罐。

４．４　压力消解器：配有聚四氟乙烯消解内罐。

４．５　恒温干燥箱（烘箱）。

４．６　控温电热板。

４．７　超声水浴箱。

４．８　样品粉碎设备。

５　分析步骤

５．１　试样制备

取适量样品，用切割研磨机将样品切割或研磨成粉末，混匀。

５．２　试样消解

５．２．１　微波密闭消解

称取０．５ｇ经粉碎的试样（精确至０．１ｍｇ），置于聚四氟乙烯消解内罐中，加入５ｍＬ～８ｍＬ硝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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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盖放置１ｈ，将消解罐密封后置于微波消解系统中，按照微波消解仪标准操作步骤进行消解，可参照

Ａ．６的消解条件进行消解。消解结束后，将消解罐移出消解仪，待消解罐完全冷却后再缓慢开启内盖，

用少量水分两次冲洗内盖合并于消解罐中。将消解罐放在控温电热板上于１４０℃加热３０ｍｉｎ，或置于

超声水浴箱中超声脱气５ｍｉｎ，将消解液全部转移至５０ｍＬ容量瓶中，用水定容至刻度，混匀，待测。同

时做试样空白。

５．２．２　压力密闭消解

称取０．５ｇ经粉碎的试样（精确至０．１ｍｇ），置于聚四氟乙烯消解内罐中，加入５ｍＬ～８ｍＬ硝酸，

加盖放置１ｈ，将消解内罐密封于不锈钢外罐中，放入恒温干燥箱中消解，可参照Ａ．６的消解条件进行

消解。消解结束后，待消解罐完全冷却后再缓慢开启内盖，用少量水分两次冲洗内盖合并于消解罐中。

将消解罐放在控温电热板上于１４０℃加热３０ｍｉｎ，或置于超声水浴箱中超声脱气５ｍｉｎ，将消解液全部

转移至５０ｍＬ容量瓶中，用水定容至刻度，混匀，待测。同时做试样空白。

５．３　仪器参考条件

５．３．１　采用仪器调谐使用液，优化仪器工作条件，仪器参考条件见Ａ．１，元素参考分析模式见Ａ．２。

注：对没有合适消除干扰模式的仪器，需采用干扰校正方程对砷、镉、铅测定结果进行校正，干扰校正方程可参见

Ａ．３。

５．３．２　在所选择的仪器工作条件下，编辑测定方法、选择待测元素及内标元素质荷比，参考条件见Ａ．１

和Ａ．２。

５．４　标准曲线的制作

测定空白溶液的质谱信号强度后，按顺序由低到高分别测定混合标准溶液系列中各元素的质谱信

号强度，根据待测元素与其内标元素质谱信号强度比值和对应的元素浓度绘制标准曲线。

５．５　试样溶液的测定

分别测定试样溶液和试样空白溶液各被测元素与其内标元素的质谱信号强度比值，从标准曲线上

计算出各被测元素的含量。若测定结果超出标准曲线的线性范围，以相应基质酸溶液稀释后再进行

测定。

６　分析结果的表述

试样中待测元素的含量按式（１）计算：

犡＝
（ρ－ρ０）×犞×犳

犿×１０００
…………………………（１）

　　式中：

犡　 ———试样中待测元素的含量，单位为毫克每千克（ｍｇ／ｋｇ）；

ρ ———试样溶液中待测元素的浓度，单位为微克每升（μｇ／Ｌ）；

ρ０ ———试样空白溶液中待测元素的浓度，单位为微克每升（μｇ／Ｌ）；

犞 ———试样消化液的定容体积，单位为毫升（ｍＬ）；

犳 ———试样溶液稀释倍数；

犿 ———试样质量，单位为克（ｇ）；

１０００———换算系数。

当待测元素含量≥１．００ｍｇ／ｋｇ时，计算结果保留三位有效数字，当含量＜１．００ｍｇ／ｋｇ时，计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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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两位有效数字。

７　精密度

在重复性条件下获得的两次独立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不得超过算术平均值的１０％。

８　其他

以称样量０．５ｇ，定容至５０ｍＬ计算，各元素的检出限见表２。

表２　本方法各元素的检出限

元素 Ａｓ Ｃｄ Ｃｒ Ｐｂ

检出限／（ｍｇ／ｋｇ） ０．０１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２ ０．０２

　　各元素的定量限见表３。

表３　本方法各元素的定量限

元素 Ａｓ Ｃｄ Ｃｒ Ｐｂ

定量限／（ｍｇ／ｋｇ） ０．０４ ０．００２ ０．０５ ０．０５

第二部分　砷、镉、铬、镍、铅、锑、锌迁移量的测定

第一法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９　原理

采用食品模拟物浸泡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中预期与食品接触的部分，浸泡液经雾化由载气送入等

离子体炬管中，在高温和惰性氩气中蒸发、解离、原子化及离子化后进入质谱仪，质谱仪根据质荷比进行

分离和定性，对于一定的质荷比，其信号强度与试液中待测元素的浓度成正比，与标准系列比较定量。

１０　试剂和材料

除非另有说明，本方法所用试剂均为优级纯，水为ＧＢ／Ｔ６６８２规定的一级水。

１０．１　试剂

１０．１．１　氩气（Ａｒ）：纯度≥９９．９９％，或液氩。

１０．１．２　硝酸（ＨＮＯ３）。

１０．１．３　氦气（Ｈｅ）：纯度≥９９．９９５％。

１０．１．４　配制食品模拟物所需试剂：依据ＧＢ３１６０４．１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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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２　试剂配制

１０．２．１　食品模拟物：按照ＧＢ５００９．１５６的规定配制。

１０．２．２　硝酸溶液（５＋９５）：量取５０ｍＬ硝酸，加入到９５０ｍＬ水中，混匀。

１０．３　标准品

１０．３．１　元素标准储备液（１０００ｍｇ／Ｌ或１００ｍｇ／Ｌ）：砷、镉、铬、镍、铅、锑和锌采用经国家认证并授予

标准物质证书的单元素或多元素标准储备液。

１０．３．２　内标元素储备液（１０００ｍｇ／Ｌ或１００ｍｇ／Ｌ）：钪、锗、铟、铑、铼、铋等采用经国家认证并授予标

准物质证书的单元素或多元素标准储备液。

１０．４　标准溶液配制

１０．４．１　混合标准工作溶液：准确吸取适量单元素标准储备液或多元素混合标准储备液，用相应食品模

拟物逐级稀释配成混合标准系列溶液，各元素浓度见表４。混合标准系列溶液配制后转移至洁净聚乙

烯瓶中保存。

注：可根据仪器的灵敏度、线性范围以及样液中各元素实际含量确定标准系列溶液中该元素的浓度和范围。若所

选食品模拟物为中性或碱性，则需添加适量硝酸使该溶液中硝酸浓度约为５％（体积分数）。

表４　混合标准系列溶液

序号 元素
标准系列浓度／（μｇ／Ｌ）

系列１ 系列２ 系列３ 系列４ 系列５ 系列６

１ Ａｓ ０ ０．５００ ５．００ １０．０ ５０．０ １００

２ Ｃｄ ０ ０．２００ １．００ ２．００ ５．００ １０．０

３ Ｃｒ ０ １．００ ５．００ １０．０ ５０．０ １００

４ Ｎｉ ０ ０．５００ ５．００ １０．０ ５０．０ １００

５ Ｐｂ ０ ０．５００ ５．００ １０．０ ５０．０ １００

６ Ｓｂ ０ ０．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５０．０ １００

７ Ｚｎ ０ ０．５００ ５．００ １０．０ ５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４．２　内标使用液（１ｍｇ／Ｌ）：取适量内标单元素储备液或内标多元素储备液，用硝酸溶液（５＋９５）配

制成合适浓度的多元素内标使用液。

注：内标溶液可在配制混合标准系列溶液和待测样品溶液中手动定量加入，亦可由仪器在线加入。若样品进样量

与内标进样量为２０∶１时，内标浓度建议配制为１ｍｇ／Ｌ～２ｍｇ／Ｌ；若样品进样量与内标进样量为１∶１时，内

标浓度建议配制为５０μｇ／Ｌ～１００μｇ／Ｌ。

１０．４．３　仪器调谐使用液：依据仪器操作说明要求，取适量仪器调谐储备液，用硝酸溶液（５＋９５）配制成

合适浓度的调谐溶液。

１１　仪器和设备

注：所有玻璃器皿及塑料器皿均需用硝酸溶液（１＋５）浸泡过夜，用超纯水冲洗干净备用。

１１．１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ＩＣＰＭＳ）。

１１．２　分析天平：感量０．１ｍｇ。



犌犅３１６０４．４９—２０１６

６　　　　

１２　分析步骤

１２．１　试样制备

根据待测样品的预期用途和使用条件，按照ＧＢ５００９．１５６和ＧＢ３１６０４．１规定的迁移试验方法及试

验条件进行迁移试验。浸泡液经充分混匀后，取部分浸泡试液用于分析。若浸泡试液为中性或碱性，则

添加适量硝酸使试液中硝酸浓度约为５％（体积分数）。同时做试样空白试验。

１２．２　仪器参考条件

１２．２．１　采用仪器调谐使用液，优化仪器工作条件，仪器参考工作条件见 Ａ．１，元素参考分析模式见

Ａ．２。

注：对没有合适消除干扰模式的仪器，需采用干扰校正方程对砷、镉、铅测定结果进行校正，干扰校正方程可参见

Ａ．３。

１２．２．２　在所选择的仪器工作条件下，编辑测定方法、选择待测元素及内标元素质荷比，参考条件见Ａ．１

和Ａ．２。

１２．３　标准曲线的制作

测定空白溶液的质谱信号强度后，按顺序由低到高分别测定混合标准溶液系列中各元素的质谱信

号强度，根据待测元素与其内标元素质谱信号强度比值和对应的元素浓度绘制标准曲线。

１２．４　试样溶液的测定

分别测定试样空白溶液和试样溶液中各被测元素的质谱信号强度，从标准曲线上计算出各被测元

素的含量。若测定结果超出标准曲线范围，以相应基质酸溶液稀释后再进行测定。

１３　分析结果的表述

由标准曲线得到试样溶液中某种待测元素的浓度，扣除空白值或按照ＧＢ５００９．１５６进行迁移量计

算，得到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中某种元素的迁移量。计算结果保留三位有效数字。

１４　精密度

在重复性条件下获得的两次独立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不得超过算术平均值的１０％。

１５　其他

各元素的检出限见表５。

表５　本方法各元素的检出限

元素 Ａｓ Ｃｄ Ｃｒ Ｎｉ Ｐｂ Ｓｂ Ｚｎ

检出限／（μｇ／Ｌ） ０．２ ０．１ １ ０．３ ０．３ ０．０３ ０．２

　　各元素的定量限见表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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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本方法各元素的定量限

元素 Ａｓ Ｃｄ Ｃｒ Ｎｉ Ｐｂ Ｓｂ Ｚｎ

定量限／（μｇ／Ｌ） ０．６ ０．３ ３ ０．８ ０．９ ０．１ ０．６

第二法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１６　原理

采用食品模拟物浸泡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中预期与食品接触的部分，浸泡液经雾化由载气带入等

离子体，在高温和惰性氩气中蒸发、原子化、激发和电离。被测元素的原子或离子被激发，产生特征辐

射，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光谱仪中待测元素谱线信号强度与试液中待测元素的浓度成正比，与标准系列

比较定量。

１７　试剂和材料

除非另有说明，本方法所用试剂均为优级纯，水为ＧＢ／Ｔ６６８２规定的一级水。

１７．１　试剂

１７．１．１　硝酸（ＨＮＯ３）。

１７．１．２　氩气（Ａｒ）：纯度≥９９．９９％，或液氩。

１７．１．３　配制食品模拟物所需试剂：依据ＧＢ３１６０４．１的规定。

１７．２　试剂配制

食品模拟物：按照ＧＢ５００９．１５６的规定配制。

１７．３　标准品

元素标准储备液（１０００ｍｇ／Ｌ或１００ｍｇ／Ｌ）：砷、镉、铬、镍、铅、锑和锌采用经国家认证并授予标准

物质证书的单元素或多元素标准储备液。

１７．４　标准溶液的制备

混合标准工作溶液：准确吸取适量单元素标准储备液或多元素混合标准储备液，用相应食品模拟物

逐级稀释配成混合标准系列溶液，各元素质量浓度见表７。混合标准系列溶液配制后转移至洁净聚乙

烯瓶中保存使用。

注：可根据仪器的灵敏度、线性范围以及样液中各元素实际含量确定标准系列溶液中该元素的浓度和范围。若所

选食品模拟物为中性或碱性，则添加适量硝酸使该溶液中硝酸浓度约为５％（体积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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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混合标准系列溶液

序号 元素
标准系列质量浓度／（ｍｇ／Ｌ）

系列１ 系列２ 系列３ 系列４ 系列５ 系列６

１ Ａｓ ０ ０．０２００ ０．０４００ ０．１００ ０．５００ １．００

２ Ｃｄ ０ ０．００５００ ０．０１００ ０．０２００ ０．０５００ ０．１００

３ Ｃｒ ０ ０．０２００ ０．０４００ ０．１００ ０．５００ １．００

４ Ｎｉ ０ ０．０２００ ０．０４００ ０．１００ ０．５００ １．００

５ Ｐｂ ０ ０．０２００ ０．０４００ ０．１００ ０．５００ １．００

６ Ｓｂ ０ ０．０２００ ０．０４００ ０．１００ ０．５００ １．００

７ Ｚｎ ０ ０．０２００ ０．０４００ ０．１００ ０．５００ １．００

１８　仪器和设备

注：所有玻璃器皿及塑料器皿均需用硝酸（１＋５）浸泡过夜，用超纯水冲洗干净备用。

１８．１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ＩＣＰＯＥＳ）。

１８．２　分析天平：感量０．１ｍｇ。

１９　分析步骤

１９．１　试样制备

同１２．１。

１９．２　测定

１９．２．１　仪器参考条件

同Ａ．４和Ａ．５。

１９．２．２　标准曲线的制作

测定空白溶液的发射光谱强度后，按顺序由低到高分别测定混合标准系列溶液中各元素的发射光

谱强度，根据发射光谱强度和对应的元素浓度绘制标准曲线。

１９．２．３　试样溶液的测定

分别测定试样空白溶液和试样溶液中各被测元素的发射光谱强度，从标准曲线上计算出各被测元

素的含量。若测定结果超出标准曲线范围，以相应基质酸溶液稀释后再进行测定。

２０　分析结果的表述

由标准曲线得到试样溶液中某种待测元素的浓度，扣除空白值后按ＧＢ５００９．１５６进行迁移量计算，

得到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中某种元素的迁移量。计算结果保留三位有效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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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精密度

在重复性条件下获得的两次独立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不得超过算术平均值的１０％。

２２　其他

各元素的检出限见表８。

表８　本方法各元素的检出限

元素 Ａｓ Ｃｄ Ｃｒ Ｎｉ Ｐｂ Ｓｂ Ｚｎ

检出限／（ｍｇ／Ｌ） 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２

　　各元素的定量限见表９。

表９　本方法各元素的定量限

元素 Ａｓ Ｃｄ Ｃｒ Ｎｉ Ｐｂ Ｓｂ Ｚｎ

定量限／（ｍｇ／Ｌ） 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０６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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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仪器参考工作条件及各元素推荐质荷比或分析波长

犃．１　ＩＣＰＭＳ测定食品接触材料各元素迁移量的参考工作条件见表Ａ．１。

表犃．１　犐犆犘犕犛参考工作条件

仪器参数 数值 仪器参数 数值

射频功率 １５００Ｗ 雾化器 同心圆或高盐型

等离子体气流量 １５Ｌ／ｍｉｎ 采样锥／截取锥 镍锥或铂锥

载气流量 ０．８０Ｌ／ｍｉｎ 采集模式 跳峰（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辅助气流量 ０．４０Ｌ／ｍｉｎ 测定点数 １～３

氦气流量 ４ｍＬ／ｍｉｎ 检测方式 自动

雾化室温度 ２℃ 重复次数 ２～３

　　注：不同型号仪器根据实际情况而定，上述仪器参数和工作条件仅供参考。

犃．２　ＩＣＰＭＳ测定中各种金属元素推荐的质荷比、内标元素及分析模式见表Ａ．２。

表犃．２　待测元素推荐质荷比、内标元素和分析模式

分析元素 Ａｓ Ｃｄ Ｃｒ Ｎｉ Ｐｂ Ｓｂ Ｚｎ

质荷比 ７５
１１１

１１４

５２

５３
６０ ２０８

１２１

１２３

６４

６６

内标元素 ７２Ｇｅ／１１５Ｉｎ １０３Ｒｈ／１１５Ｉｎ ４５Ｓｃ／７２Ｇｅ ４５Ｓｃ／７２Ｇｅ １８５Ｒｅ／２０９Ｂｉ １０３Ｒｈ／１１５Ｉｎ ７２Ｇｅ／１０３Ｒｈ

分析模式
普通／碰撞

反应池

普通／碰撞

反应池

碰撞

反应池

普通／碰撞

反应池

普通／碰撞

反应池

普通／碰撞

反应池

普通／碰撞

反应池

犃．３　ＩＣＰＭＳ测定中砷、镉、铅元素推荐采用的干扰校正方程见表Ａ．３。

表犃．３　　元素干扰校正方程

同位素 推荐的校正方程

７５Ａｓ ［７５Ａｓ］＝［７５］－３．１２７８×［７７］＋１．０１７７×［７８］

１１１Ｃｄ ［１１１Ｃｄ］＝［１１１］－１．０７２８×［１０８］＋０．７６３８×［１０６］

１１４Ｃｄ ［１１４Ｃｄ］＝［１１４］－１．６２８５×［１０８］－０．０１４９×［１１８］

２０８Ｐｂ ［２０８Ｐｂ］＝［２０６］＋［２０７］＋［２０８］

　　注１：［Ｘ］为质荷比Ｘ处的质谱信号强度———离子每秒计数值（ＣＰＳ）。

注２：对于同量异位素干扰能够通过仪器的碰撞／反应模式得以消除的情况下，除铅元素外，其他元素可不采用

干扰校正方程。

注３：低含量铬元素测定需要采用碰撞／反应模式。

犃．４　ＩＣＰＯＥＳ测定食品接触材料各元素迁移量的参考工作条件见表Ａ．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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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４　犐犆犘犗犈犛参考工作条件

仪器参数 工作条件

射频功率 １２００Ｗ

观测方向 轴向观测或双向观测

雾化气流量 ０．７０Ｌ／ｍｉｎ

辅助气流量 １．００Ｌ／ｍｉｎ

等离子体气流量 １２Ｌ／ｍｉｎ

分析泵速 １．０ｍＬ／ｍｉｎ

积分时间
短波：１５ｓ

长波：２５ｓ

　　注：不同型号仪器根据实际情况而定，上述仪器参数和工作条件仅供参考。

犃．５　ＩＣＰＯＥＳ测定各种金属元素的推荐分析波长见表Ａ．５。

表犃．５　元素推荐分析波长 单位为纳米

分析元素 Ａｓ Ｃｄ Ｃｒ Ｎｉ Ｐｂ Ｓｂ Ｚｎ

分析波长
１８８．９８０

１９３．７５９

２１４．４３８

２２６．５０２
２６７．７１６

２２１．６４７

２３１．６０４
２２０．３５３

２０６．８３３

２１７．５８１

２０２．５４８

２１３．８５６

　　注：考虑到不同型号仪器存在个体差异，具体分析波长可根据实际情况选定。

犃．６　纸制品和软木塞样品消解参考条件见表Ａ．６。

表犃．６　样品消解参考条件

消解方式 步骤
控制温度

℃

升温时间

ｍｉｎ
恒温时间

微波消解

１ １２０ ５ ５ｍｉｎ

２ １５０ ５ １０ｍｉｎ

３ １９０ ５ ２０ｍｉｎ

压力罐消解

１ ８０ — ２ｈ

２ １２０ — ２ｈ

３ １５０ — ４ｈ

　　注：不同型号仪器根据实际情况而定，上述仪器参数和工作条件仅供参考。




